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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我市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民宗局，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宣传部，各市级宗教团体、市直宗教活动场所：
为进一步加强宗教活动场所（以下简称“场所”）财务监督管理，不断促进场所财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我局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国宗局《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编写了《泰州市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及会计业务示例（试行）》，对场所管理组织建立与运行、会计人员配备与履职、会计科目账簿设置与使用、财务制度建立与执行、财务公开与民主监督、会计档案保管与销毁、日常费用经办与报支、重大支出确定与审批、重大基建项目核算与审计、固定资产出租与报废、无形资产的估价与转让，以及捐赠收入、存货、无形资产等35项会计业务核算，进一步明确规范要求和具体标准，旨在通过标准化的建立和实施，着力解决场所财务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实现场所会计核算基本方法统一、会计业务事项核算管理统一、财务监督管理统一。为扎实推进标准化工作，确保取得实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标准化工作组织领导
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是宗教事务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不仅关系着场所资产是否安全有效，是否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同时也关系着场所功能的正常发挥、关系着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宗教的形象、关系着宗教和谐等多个方面。实行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可以有效解决一些场所存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核算不统一、财务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杜绝财务工作中的漏洞。
各级民宗部门、宗教团体和各场所要充分认识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市（区）民宗部门要建立由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相关科室人员、宗教团体负责人组成的标准化工作督查指导队伍，成立由专业会计担任组长，宗教团体（场所）会计组成的会计业务辅导员队伍，做好本辖区场所标准化工作的方案制定、组织实施、督促检查、培训指导、考核验收等工作。市级宗教团体及市直场所要结合各自实际，建立相应的工作班子，配合民宗部门做好本宗教、本场所的标准化工作。
二、落实措施，推进标准化工作有序开展
为确保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有序开展，各地要切实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着力培训指导。围绕《泰州市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及会计业务示例（试行）》的学习理解，各地要将场所管理组织成员和会计人员作为主要对象，采取座谈研讨、举办讲座、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辅导。各地至少要举办1期标准化工作专题培训班。同时，充分发挥标准化工作督查指导队伍和会计业务辅导员队伍作用，加强对场所标准化工作的督查指导。要将财务监督管理基础较差的场所及业务水平较差的会计人员作为工作重点，采取现场督查指导、指派人员辅导等办法，提高其工作水平，逐步将场所财务纳入标准化管理的轨道。
2.采取试点引路。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采取试点引路、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的办法。首先，在城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场所中分别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场所进行试点。其次，认真分析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落实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及措施。再次，总结试点工作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面上推广。工作中，要利用召开标准化工作经验交流会、组织现场观摩等方式，发挥试点场所的示范作用，引导各场所互学互帮，实现共同提高。
3.严格考核验收。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已列为各地民宗工作2017年度考核重要指标。按照年底全市场所全部实行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的目标要求，各市（区）民宗部门在11月底前，要依据《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考核细则》对所辖场所进行检查考核，并将结果上报市局。市局将于12月初对各地标准化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各市（区）民宗部门、市级宗教团体及市直场所，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开展工作，确保所辖场所标准化工作按时优质完成。
三、加强检查，建立标准化工作长效机制
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需要始终坚持，持之以恒。为避免标准化工作“一阵风”，各市（区）民宗部门、市级宗教团体及市直场所，要结合年度考核、和谐平安场所创建、星级场所认定等工作，加强场所财务检查，建立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长效机制。
市（区）民宗部门要按照检查数量不低于所辖场所20%的比例，每年开展检查不少于1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严肃督促整改。如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则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检查结果作为市（区）民宗部门考核所辖场所及市（区）宗教团体，以及场所星级评定的依据之一。
市级宗教团体要按照检查数量不低于全市本宗教场所的5%的比例，每年开展检查不少于1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市级宗教团体要督促市（区）宗教团体主动担责，积极帮助场所整改提高。检查结束后，要形成检查报告，报市局备案。
市直场所管理组织要自觉加强对本场所财务行为的日常监督管理，每季度开展自查不少于1次，并形成书面报告。要主动接受政府民宗、财政等部门和市级宗教团体的监督检查，及时上报场所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小组人员构成和人员基本情况、财务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年度预算、政府资助场所款项使用情况、管理组织财务自查报告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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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泰州市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及会计业务示例（试行）》
2.《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标准化工作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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